
附表1 參考資料： 

壹、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大型群聚活動檢核表  

一、風險評估 

□ 可能風險種類:(依人、事、時、地、物狀況分析) 
於活動規劃時，需考慮任何可能發生的災害情況及危害風險，活動主辦單位應依活

動性質、進行方式、參與人員及使用場地等多項因素，評估活動中可能發生的風險，

如主辦單位提前了解可能發生的風險並規劃相關因應措施，可縮短應變時間並確保

參與活動人員的安全。每場活動的潛在風險將根據活動地點的地形、活動方式、天

氣情況、參與人員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以下列舉大型活動進行時可能發生的危害供

參考，如有活動中可能發生的風險，主辦單位應預先規劃因應措 施 : 

□火災；□爆炸；□交通事故；□人員推擠踩踏；□特殊人士(弱者照顧)； 

□落水事件；□停電；□人員走失；□食品安全；□夜間活動；□運動傷害；□土

石流；□大雨特報；□颱風；□突發性人潮聚集；□狹窄空間；□不平整地                      

形；□斜坡地形；□狹窄巷弄；□臨時建物(舞台)倒塌；□化學物質洩漏；□人潮

不易疏散地區；□交通雍塞區域；□醫療資源缺乏；□國家元首或重要人士保護；

□其他 。 

 

□ 

人： 

• 參與人數。 人。 
• 人員聚集是否疏散不易造成擁擠。 □是；□否。 

• 工作人員的專業性。 □工讀生；□新進人員。 

• 避難弱者的參與。 □長者(65歲以上)；□小孩(12歲以下)；□殘障人士。 

• 其他： 

□ 

□ 

□ 

□ 

 

□ 

事： 

• 活動種類。 □演唱會；□路跑；□園遊會；□煙火施放；□其他(請註明活

動內容。 

• 該項活動以前是否辦過。 □有， 次(數)； □否。 
• 表演特效。  □明火表演；□煙火施放；□雷射光使用；□其他特殊表演或特                     

效(請敘明) 。 

• 其他： 

□ 

□ 

□ 

 



 

□ 

時： 

• 活動日程 天(週、月)， 月 日至 月 日。 

• 辦理時間。  □1小時內；□1-4小時內；□4-8小時；□8-12小時內；□12小                     

時以上。 

• 晚上辦理活動 時 分至 時 分。 

• 辦理季節。 □春季/秋季；□夏季/冬季 

• 其他： 

□ 

□ 

□ 

□ 

 

□ 

地： 

• 活動地點。 

• 活動場所位置。□室內；□室外；□道路上；□水上活動； 

□水濱活動；□其他。 

• 活動場所使用情形。 □局限空間；□人潮擁擠；□室外開放空間；□室外局                     

限空間。 

• 其他： 

□ 

□ 

□ 

 

□ 

物： 

• 臨時建物。 □舞臺；□帳棚；□其他(須附加說明)。 

• 使用火源種類。 □瓦斯爐；□蠟燭；□火炬(把)；□其他(須附加說明)。 

• 電源供應方式。 □發電機；□室內電源；□其他(須附加說明)。 

• 舞臺道具布幕是否為防焰物品。□是；□否。 

• 其他產生火(熱)物品。 (請敘明) 

• 其他特殊道具、物品、器材。(請敘明) 

• 是否有禁止下列項目。 □酒精飲料；□菸品；□藥物；□噪音控管。 

• 其他： 

□ 

□ 

□ 

□ 

□ 

□ 

□ 

二、設置指揮中心與分工組織 

□ • 設置總指揮中心、每個集結點設區域指揮官。 

• 各集結點人力分工組織配置圖。 

• 活動動線規劃圖。 

• 發放物資區域，應有足夠腹地及動線規劃。 

□ 

□ 

□ 

三、場地及器材 

 

□ 

室內： 

• 預估參與人數作為選定活動場地之參考。 

• 場所是否符合消防法規。 □是；□否。 

• 場所逃生出口數及通道寬度是否符合建管法規。 □是；□否。 

• 活動人員能否在5分鐘內疏散完畢。 □是；□否。 

• 為合法建築物且依法辦理或設置相關安全設備及設施。 

• 其他： 

□ 

□ 

□ 

□ 

□ 



 

□ 

□ 

□ 

□ 

室外： 

• 室外活動之場地應選空曠處所。 

• 場地靠近水邊設置。 □救生員；□救生圈；□救生艇。 

• 如搭設舞臺、看板、帳棚或其他設施設置位置是否妥適。 

• 其他： 

 

□ 

使用器材： 

• 火(熱)源、特效…等致災疑慮之器材，應與其他可燃物品保持適當距離。 

• 法令訂有標準規格之器材時，應使用合格之標準器材。 

• 避免使用火把、爆竹煙火以及氫氣灌充之氣球等易釀災害之器具。 

• 瓦斯燃燒器具之使用應放置通風良好位置，且配置滅火器應變。 

• 發電機及空飄氣球等大型器材、裝備及設施應固定。 

• 其他： 

□ 

□ 

□ 

□ 

□ 

 

□ 

其他： 

器材、裝備及相關設施之配置比例，應視場地特性、活動規模、性質及參與活動人

數與性別多寡，做適當及合理之規劃。 

四、人員避難通道規劃 

 

□ 

人員動線 

 規劃人員進出之動線，必要時應派遣引導人員並賦予引導任務。 

 規劃安全走廊或交通要道進出口，並明顯標記顯示，使人員依序出入，避免造成

意外。 

 製作緊急疏散指示牌，並標示於適當明顯位置，以利緊急疏散之實施。 

 妥適規劃安全空間、緊急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並由專人專責負責管制、引導及

疏散。 

 依活動場所之空間，劃分若干方格，由主辦單位派專人在現場負責協調、管制。 

 於活動期間以廣播方式宣導民眾疏散動線及方向，並提醒民眾疏散時避免推

擠，並敘明相關宣導時機及內容。 

 為使所有人員均能瞭解活動場所安全路線之使用，主辦單位得考慮於明顯處所置

大型電視或螢幕宣導，使其知悉進出路線，安全脫離現場。 

• 其他 

人數管制： 

 活動場所收容人數，應符合容留人數管制、建築物防火避難綜合檢討報告書或性

能設計計畫書等相關規定相關法令規定。 

 法令未規定，應考量現場出入口大小、人員出入動線、活動空間、安全空間、緊

急疏散路線及避難處所等因素，採下列方式核算： 

□室內(臨時建築物)活動場所有固定席位者： 

(1)固定席位部分：以實際席位數計。 

(2)站席部分： 2人 /平方公尺。 

□室內(臨時建築物)活動場所無固定席位者： 

(1)座椅型式：1.45人 /平方公尺。 

□ 

□ 

□ 

□ 

□ 

□ 

□ 

□ 



 

 

 

 

 

 

 

□ 

(2) 桌椅型式：0.75人 /平方公尺。 

(3) 站席： 2人 /平方公尺。 

□室內(臨時建築物)舞臺：0.75人 /平方公尺。 

□室內(臨時建築物)展覽場： 0.5人 /平方公尺。 

□室內（外）活動場所等候區：3人 /平方公尺。 

□室外活動場所：3人/平方公尺。 

• 室內（外）活動場所出入口人群流動安全限度： 110人 /公尺 /分鐘。 

• 規劃人潮分區機制及分梯散場機制。 

• 派員監控現場人數，有大量人潮聚集導致有危害發生疑慮時，由專人進行現場人

流疏導及人員進出管制。 

• 活動舉辦期間發生類似推擠踩踏等意外狀況時，由現場工作人員以大聲公等方式

宣導現場民眾疏散，並立即通知相關單位到場協助，且派員引導救災人員進 

入。 

□ 

□ 

□ 

五、防火安全自主應變 

□  是否製作安全防護計畫書。 □是；□否。
安全防護計畫書內容： 

• 自衛消防編組：依活動規模，將工作人員編組滅火班、通報班、避難引導班、安

全防護班及救護班。(亦得參考事故現場指揮體系（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將工作人員編組成指揮、作業、計畫、後勤、財務或行政等小組。） 

• 組織人力是否妥適。 

• 指派專人與當地消防單位建立聯繫窗口。 

• 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 

• 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之滅火行動，通報連絡及避難引導等。 

• 於活動舉行前實地模擬演練發生火災及其他災害之滅火行動、通報連絡、緊急救

護及避難引導等等訓練工作。 

• 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 防止縱火措施。 

• 場所之位置圖、逃生避難圖及平面圖。 

• 建立消防、醫療、警察…等緊急連絡資訊。 

• 其他有關安全防護必要之事項。 

• 依舉辦活動現場實際狀況，如有必要應預備消防水帶、瞄子等滅火設備，如使用

發電機、大型音響等電子器材用具，並應隨時預置乾粉滅火器備用。 

其他。 

□ 

 

□ 

□ 

□ 

□ 

□ 

□ 

□ 

□ 

□ 

□ 

□ 

□ 

六、活動前講習訓練 



□ 
 是否訂定安全手冊。 □是；□否。 

□ 
 並於活動前召集工作人員辦理安全講習。 

□ 
 工作人員識別方式。□識別證；□制服；□其他： 。 

□ 
 講解內容應包含活動注意事項及有關各種災害或突發狀況之應變及處置措施。 

□ 
 事先於活動現場辦理實地訓練及演練，以保障參與活動人員之安全。 

□ 
 其他： 。 

七、保險及其他 

 

□ 

□ 

保險： 

 是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是；□否。 

 投保對象包含參加民眾及工作人員。
其他項目： 

 相關圖例、標示是否齊全。 

 如遇天然災害狀況，或預知有颱風警報、豪雨特報或不適舉辦之天候者，應視情

形順延或取消活動之進行，並即早透過各類媒體管道公告。 

 活動開始前，應以影片或廣播告知現場參與人員，各項緊急應變處理措施(如救

護站、服務站、廁所…)及疏散之出口方向、位置。 

 活動需要之安全管理人力、器材、裝備及相關設施之配置比例，應視場地特 性、

活動規模、性質及參與活動人數規模與性別比例，做適當及合理之規劃。 (例如

公廁數…等) 

 活動期間如有人潮過度聚集情況，透過媒體傳播等多元方式宣導民眾避免進入該

區域。 

預防傷害：(必要時會同衛生局審查) 

 活動參加對象如有體能、疾病或年齡限制者，應派專人管制，並將相關資訊公告

於明顯處所。 

 必要時應指派專業醫師評估、檢查，預防發生意外事故設備。 

 其他： 

 

□ 

□ 

□ 

□ 

 

□ 

 

□ 

□ 

□ 



 


